
中国石化安徽芜湖石油分公司

芜湖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
定点加油合同

甲方（全称）：南陵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

乙方（全称）：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芜湖石油分公司

为加强和规范公务用车定点加油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本定点加油事项协

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项目内容

甲方全部公务用车在乙方加油卡联网加油站定点加油。

二、合同期限

定点加油期限自 2026 年 02 月 24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油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。

四、合同价款

1、优惠折扣率 97.5%。（即每充值 100 元，IC 卡内实际金额为

102.5 元）。

2.加油消费不享受叠加优惠。

(1)按照零售到位价基础给予甲方优惠，目前按照发改委指导价

为准，如果成品油定价机制发生调整，按照最新要求确定零售到位价。

(2)就高不就低消费原则。甲方加油额度折算后的优惠比率大于

本合同中的优惠幅度，不再重复享受本合同优惠；折算后的优惠比率

小于本合同中的优惠幅度，补齐差额，达到合同约定的优惠幅度。

(3)乙方在中国石化已办理其它优惠方式的加油卡（柴油联名卡

等），不再享受本合同优惠。在持卡消费过程中，如遇加油站直降促



中国石化安徽芜湖石油分公司

销活动，优惠政策不叠加。不开通便利店商品。优惠金额每个自然年

结算一次，优惠金额一次性返还至甲方主卡内。

主卡卡号：1000113400007775506

五、付款方式

1、付款：乙方提供中国石化加油卡付油方式，即甲方事先通过

银行转帐，待油款到达乙方帐户后，乙方进行加油卡充值，然后甲方

可持该卡到乙方加油卡联网加油站加油，实现“一卡在手，各地加油”。

甲方不透支加油。

2、开票方式：按税务要求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六、加油管理

1、所有车辆均实行 IC卡加油。

2、实行“一车一卡”，使用公务用车定点加油卡，加油员凭卡

核对车牌无误后输入员工密码方可加油,每月 5 日前提供上月加油明

细。

七、乙方承诺

1、提供 24 小时加油服务，无休息日，加油高峰，提供优先加油

服务。

2、严格执行甲方选定的加油管理方式进行加油管理。

3、所供油品出现质量问题将负责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。

4、所供油品如出现数量短缺，将给予双倍赔偿。

5、不为加油车辆开具超出加油金额的发票。

6、用车单位车辆在市区内无油不能行使时，乙方提供送油服务。

八、甲方承诺

1、所有车辆在乙方定点加油站加油（外地出差除外）。

2、按期支付加油款。

3、向乙方提供现有车辆的基本情况。

4、不向加油站提出开具超过实际加油金额的发票的要求。

5、不向加油站索取“回扣”。

6、不向加油站提出为单位提供除油品以外的其他物品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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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在乙方办理的加油卡仅作为车辆加油使用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出

售，不得假借乙方名义进行非法集资、非法融资、不实宣传、加

油卡套现、套取发票等非法行为，如甲方出现上述行为，乙方有

权立即终止合同，甲方自行承担由此行为造成的一切经济和法律

风险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发生违反相关约定的，经加油等有关单位或个人举报核

实的，第一次，乙方向甲方支付 2000 元违约金；第二次，甲方将约

谈乙方，乙方向甲方支付 5000 元违约金。

2、因甲方或乙方违约累计分别达 3 次或 3 次以上、且未能协商

一致的，未违约方有权向违约方提前终止本协议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

违约方负责。

十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本协议履行中出现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

双方同意向芜湖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由此发生的仲裁费、律

师代理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。

十一、组成合同的文件

组成本协议的文件包括；

1、本框架协议及附件

2、本项目框架协议采购文件

3、本项目乙方投标文件及其附件

4、本项目中标通知书

十二、合同生效

合同订立时间：年月日

合同订立地点：

本合同双方约定后生效

十三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两份。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十四、其它约定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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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国家、省、市启动一般公务用车改革，甲方可改变（终止）合同，

减少保险车辆数量，乙方应予尊重、同意。

甲方 乙方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中国石化销

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芜湖石油分

公司

单位地址：
单位地址：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

西路 119 号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电话：0553-5852436

传真： 传真：0553-5851712

开户银行：
开户银行：芜湖市工商银行赭山

支行

帐号： 帐号：1307023029200105169

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：24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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